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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焦點】「早安！神農坡」偷不走的寶藏～生命中重要的珍藏

從案例談如何依法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

為保障基本人權，服膺《憲法》精神， 專家學者經過多年努力，終於催生了《性別平等教育法》，並於

2004年6月23日公佈。此法的公佈，明顯有助於性別平等觀念之推展、人身安全權之保障及身體自主權之

覺知；然而觀之校園現狀，仍有學校教師由於法源基礎薄弱、或危機敏感度不足，錯過事件處理時機，致

影響相關當事人權益。

【案例分析及研討】

以下舉一案例，分析其除了違反法律條文外，還可能擴為更大校園危機事件之理由做系統歸納，希望有助

於各校在面對相關問題時之處理態度。為謹守保密原則並保障相關當事人權益，將隱其姓名、學校、並微

調事情樣態。

一、學校處理方式摘要：

某校A姓男科任教師，長期以來以口頭、手機、簡訊等方式對其任教班上一B姓女學生表示傾慕之意，女學

生害怕之餘，曾告知級任老師，級任教師勸告該男姓教師不可再做此事。一次假日，A姓男老師以慰勞及獎

勵之名，邀此班上四位女學生出遊，B姓女學生亦在其中。出遊當晚，A姓男老師支開其他女生，進入B姓

女生房內，再以言語挑逗女同學，經女同學拒絕後，男老師不得已離開。隔日驚慌之女學生將此事件再次

告知級任老師。級任老師此時知事態嚴重，進而告知主任。接獲報告之學務主任依《性平法》規定程序，

提請校長在三日內召開委員會，決定本案是否受理。豈知校長竟答以「不要通報，更不要組調查小組，以

免事情洩漏有損學校名譽」。最後學校以私下了解方式，在男老師承認事實後，勸其自動請辭，離開學

校。

二、處理方式所隱含之危機分析

危機(一)：被勸告離職之A姓男教師，未來有可能反咬學校違反行政程序，亦即「未經正式調查程序之查

證，即以威逼利誘手段脅迫離校」，此時學校將百口莫辯！

危機(二)：自動離職，擁有離職證書之男老師，可繼續前往他校任職！且因未被懲處及接受性別意識課程培

訓（性平法25、31條），未來再犯率甚高，若再次傷害任教學校他人，此後果將由誰承擔？若前案被揭

發，學校處理程序之爭議，浮上檯面之後果，將較原本「害怕事情洩漏，有損學校名譽」後果嚴重。

危機(三)：尚未醒覺錯誤之男老師，若因不滿B姓女學生提出的申請，基於報復心理，不僅女學生受害機率

高，學校也將因違法，而難逃媒體更嚴重之討伐，此應是原本擔心「因為受理正式調查而為媒體所知」之

校長所始料未及。

危機(四)：身心遭受傷害之女學生因未經專業調查的輔導建議（性平法31條），而無法獲得充分之諮商與

輔導資源，嚴重戕害此女生權益，甚或未來發展。

三、校方應依法處理之時機建議：

時機一、B姓女學生第一次告知級任教師時，級任教師就應以檢舉人身分告知學務處，請其積極處理（性平

法28、29條）。

時機二、出遊之後當級任教師以檢舉人身分告知學務處時，學務處應通報上級機關並陳請校長召開委員會

（性平法30條）。

四、校方應依法處理之過程建議：

1. 級任教師協同女學生向學務處提出申請之方式有二：由女學生寫申請書；由級任教師以檢舉人身
分提出申請。

2. 學校之「申請書或檢舉申請書」應有事件發生之人、事、時、地、物簡述格式之設計，並請申請
人或檢舉人詳列真實姓名、身分證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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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請書或檢舉申請書」內容，既有事件發生之人、事、時、地、物之簡述，校方接獲報告，不

需再對女學生做太多真相之了解，以避免將來正式調查時之二度詢問，造成女學生困擾（性平法
22條）。亦即校方應於接到申請書或檢舉申請書之24小時內通報校安中心（性平法21條），而非

再找女學生及男教師了解真相後，才通報校安中心。
4. 學務主任在接獲申請書之第一時間即以「1、口頭並校內簽呈（乃筆者個人實務經驗之建議）；

2、申請書或檢舉申請書」進入校長室向校長報告。簽呈內註明申請事由，三天內召開委員會之法

源依據，並確保申請書之已校對無誤。如此不僅讓校長明確了解依法之處理過程，免去口頭說明
之模糊，也免掉校長因不了解法源而擱置案子之情況發生。主任既兼顧了行政倫理，謹守法源規

定，也確保自己與校長職責，避免危機擴大。
5. 召開委員會後，若委員們「同意受理案件」，如事實真相未明，則「應組調查小組」，進入正式

調查程序（性平法30條）。依規定可組3至5人調查小組，其中三分之一需為教育部專業人才庫之

專業人員，學校若未有完成培訓之人員，則需有外聘調查委員，除了提供專業指導外，更能以公
正客觀態度處理，避免「同校之情誼困擾或疑慮」。若案例較為複雜，即使校內已有專業人員，

亦可考慮外聘人員加入，以求更為客觀有效。
6. 調查結束應有完整調查報告（性平法31條），除相關懲處建議外，內容還可明確列出：對行為人

的懲處建議、對受害人的諮商輔導協助、對學校委員會的建議、對學校設計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規

劃的建議等。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危機處理」之具體策略】

正式處理程序由專業調查人員依法處理，任何過程公開明朗，任何人都無法質疑，因此謹守法源，以化解

危機，始為上策！教育非萬能，教育單位之情事紛擾，其實反而凸顯教育事業之可貴。很少人會因一團體

中少數教師的犯錯而全盤否定學校。反倒是未處理得宜之校園事件，才可能引發外界對學校專業能力不足

之質疑。以下謹提出危機處理之具體策略：

1. 校長及行政主管應熟悉《性別平等教育法》以具備面對事件時之積極態度。

2. 擬定「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計劃」培養全校師生相關知能，使具備危機處理共識。
3. 社區及家長能力之培養可促進危機之預防，以及危機處理過程之支持。

4. 從受理案件起，即應發揮行政協調功能，避免相互推諉或獨自承擔業務之無奈。

【結語】

總之，基於學生受教權之維護，身體自主權之堅持，教育工作者應深黯《性別平等教育法》之內涵精髓、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基本法規，並堅持以下原則：

首先，需持續建全並強化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功能，同時策略規劃如何提升個別委員之性別意

識，使具備「規劃並審核學校性別平等教育、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教育課程計畫」之能力，以利「校

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教育」推動。其次，當事件發生時，審慎推選調查委員。個別委員均具有性別意

識，並依法涵蓋不同的性別與專業背景，調查後委員經過充分討論形成共識。第三，在調查過程中，確定

申訴人身旁有好友或專業諮商人員提供心理與實質的支持。第四，藉由事件調查的機會，增加性騷擾相關

資訊的流通、創造相關議題討論的情境，盡力進行機會教育。最後，視調查為手段而非目的，調查結果著

重教育歷程而非僅是責罰與懲處，以符《性別平等教育法》之立法精神。

◆本文節錄自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第47期，「如何依法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作者：楊心蕙老師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一屆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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